















































































































































































































































































































































































































































































































































































































































































































































































































































































































































































































































































































































































































































































































































































































































































































































	目录
	绪论
	一 城市对于社会之重要
	二 市之定义
	三 欧西古代城市
	四 欧洲中世纪的城市
	五 近代城市之兴起
	六 近代城市发达之原因
	七 近代城市发达之结果
	八 城市发达之规律
	九 中国城市之发达
	第一篇 英国市政府
	第一章 英国地方自治略史
	第一节 英国地方自治历史之重要
	第二节 英国市制度之发端
	第三节 宪之性质
	第四节 市政府渐入于少数人之手
	第五节 中央监督之起源
	第六节 工业革命
	第七节 十九世纪之英国市制度
	第八节 英国市制度大改革
	第九节 一八三五之自由党提案
	第十节 重要改革
	第十一节 英地方自治历史仍为一贯的
	第十二节 英国为城市国
	第十二章 英国市政府在法律上之地位及其权力
	第一节 英国市政府名类之复杂
	第二节 正名定义
	第三节 市在英国地方政府中占一极重要之位置
	第四节 市宪之取得
	第五节 市宪之涵义
	第六节 取得市宪之好处
	第七节 市权之来源
	第八节 地方提案
	第九节 部令
	第十节 市议会为全英市政府之权力集中处
	第十一节 市法人所负之责任
	第三章 中央对于市政府之监督
	第一节 英美中央对于市政府监督之比较
	第二节 英国行政监督之发展
	第三节 中央监督各机关
	第四节 中央补助金制度
	第五节 英国与大陆之比较
	第六节 集权与分治
	第四章 英国市选举
	第一节 市法人
	第二节 英国中央与地方选举权之分野
	第三节 英国刻下选举权之情况
	第四节 英美选民与人民数目之比例
	第五节 选民注册之方法
	第六节 市选举
	第七节 被选举权
	第八节 推选
	第九节 选举投票
	第十节 选举票
	第十一节 投票时间
	第五章 英国市政党
	第一节 略史
	第二节 党候选人之推荐
	第三节 选举运动
	第四节 英国区党部组织上之困难
	第五节 投票日
	第六节 选举费用
	第七节 选举竞争之英美比较观
	第六章 英国市议会之组织及其权力
	第一节 市议会
	第二节 市议会之地位
	第三节 市议会之立法权
	第四节 市法令宣告无效
	第五节 市议会之财政权
	第六节 市税之征收
	第七节 市议会对于市支出之权
	第八节 中央对于市债之监督
	第九节 市议会之行政权
	第十节 牛津与剑桥
	第七章 英国市议会之行政工作
	第一节 英美市长地位之不同
	第二节 英国市长
	第三节 英国市长对于行政之职权
	第四节 委员会
	第五节 委员长
	第六节 委员会工作之性质
	第七节 委员会行政工作之繁重
	第八章 常任吏员
	第一节 专家行政
	第二节 何谓专家
	第三节 专家任用法
	第四节 市秘书长
	第五节 市工务局长
	第六节 市财政局长
	第七节 市警察长
	第八节 市医官
	第九节 市卫生视查长
	第十节 市审计委员
	第十一节 英市行政组织改革之提议
	第十二节 市议会与常任吏员
	第九章 伦敦市政府
	第一节 伦敦略史
	第二节 今日之伦敦
	第三节 伦敦特别市
	第四节 伦敦特别市政府
	第五节 伦敦县政府
	第六节 伦敦县议会工作及组织
	第七节 伦敦县议会权力应否加增
	第八节 京兆地方市
	第九节 伦敦警察行政区
	第十节 伦敦之其他政府机关
	第十章 苏格兰市与爱尔兰市
	第一节 苏格兰之地位
	第二节 苏格兰市之法律基础
	第三节 苏格兰市之中央监督
	第四节 苏格兰地方政府之区域
	第五节 新市之成立
	第六节 苏格兰市之组织
	第七节 一九二二前之爱尔兰地方政府
	第八节 目下之爱尔兰地方制度
	第九节 爱尔兰市政府
	第十节 中央任用委员会
	第二篇 美国市政府
	第一章 美国市政发达史
	第一节 美国城市之发展
	第二节 第一时期或称殖民时期
	第三节 第二时期革命后至一八四○年
	第四节 第三时期由一八四○至一九○○年
	第五节 第四时期二十世纪之美国市政府
	第二章 邦与市之关系立法监督及行政监督
	第一节 历史上的邦与市
	第二节 邦于市之立法监督
	第三节 邦议会关于市之特别立法
	第四节 市自决
	第五节 邦于市之行政监督
	第六节 联邦政府与市政府
	第三章 地方政府之归并
	第一节 市与其他地方政府之关系
	第二节 市与县之关系
	第三节 市与学校区域
	第四节 大市之组织问题
	第五节 纽约市政府
	第四章 推选与选举
	第一节 选民
	第二节 选民注册
	第三节 政党
	第四节 推选
	第五节 直接初选
	第六节 请愿推选
	第七节 推选选举合一制
	第八节 选举
	第九节 选举票
	第十节 长票与短票
	第五章 直接立法与罢免
	第一节 直接立法与罢免之由起
	第二节 选民提案
	第三节 复决
	第四节 罢免
	第五节 反对直接立法之理由
	第六节 罢免权之论辩
	第七节 美市直接立法及罢免之实施状况
	第六章 市长议会制
	第一节 美国市制之分类
	第二节 市议会人数之减少
	第三节 分区与不分区选举
	第四节 市议会之内部组织
	第五节 市议会之工作
	第六节 市议员之俸给
	第七节 行政首长地位之增高
	第八节 美国市长
	第九节 市长之权限
	第十节 分权制与集权制之区别
	第七章 委员会市制
	第一节 相制与相衡
	第二节 委员会市制之刻下情形
	第三节 委员会制之特点
	第四节 委员制之弱点
	第五节 委员会市制之将来
	第八章 市经理制
	第一节 市经理制由委员会市制脱胎而来
	第二节 市经理制之发软
	第三节 市经理制风行全美
	第四节 市经理
	第五节 市经理制之障碍
	第六节 市经理制之将来
	第九章 市行政组织
	第一节 行政之重要
	第二节 行政机关之监督
	第三节 总务工作与支部工作
	第四节 市行政各局之数目
	第五节 合议制与独任制
	第六节 各局内部之组织
	第十章 市吏员
	第一节 市政府为大雇佣机关
	第二节 市政府任用政策之靡费
	第三节 贤能制度
	第四节 吏治委员会
	第五节 贤能制度之障碍
	第六节 美国各市吏治工作之将来
	第三篇 法国市政府
	第一章 法国地方制度略史
	第一节 古代法国地方制度
	第二节 一七八九年之法国革命
	第三节 一七九五年之反动
	第四节 拿破仑之改组
	第五节 拿破仑败后之法国地方制度
	第六节 一八八四之法国市政法规
	第二章 法市之中央监督
	第一节 市
	第二节 法市在法律上之地位
	第三节 概括的市权
	第四节 中央监督各机关
	第五节 法国中央监督之批评
	第六节 应受中央监督各工作
	第七节 地方之保障
	第八节 法国中央监督与英美之比较
	第九节 法国制度之好点
	第三章 法市选举
	第一节 选举权
	第二节 选民注册
	第三节 推选
	第四节 选举
	第五节 再选
	第六节 选举规则
	第四章 法国市政党
	第一节 法国党派分歧
	第二节 各党各派之分野
	第三节 政党组织
	第四节 政党对于选举的工作
	第五节 人选
	第五章 法国市议会
	第一节 法市议会为民选机关
	第二节 市议会之组织
	第三节 法市议会讨论之限制
	第四节 停会及解散
	第五节 市议会与郡长
	第六节 政事规则
	第七节 市议会之权力
	第八节 英美法三国市议会之比较观
	第六章 法国市长
	第一节 市长及副市长
	第二节 当选资格
	第三节 市长为无给职
	第四节 市长之权力
	第五节 本市行政首长
	第六节 中央政府代表
	第七章 法市行政组织
	第一节 英美之市行政组织
	第二节 法市行政组织位于英美之间
	第三节 副市长
	第四节 市议会委员会
	第五节 专家行政
	第六节 常任吏员
	第七节 法国新吏治法规
	第八节 法市在法律上之责任
	第九节 小市之联合工作
	第八章 巴黎市政府
	第一节 国都之特殊位置
	第二节 巴黎略史
	第三节 巴黎市政府组织之大概
	第四节 塞纳郡长
	第五节 塞纳郡长之权力
	第六节 塞纳郡长之责任
	第七节 塞纳郡长之下属
	第八节 巴黎市之分工组织
	第九节 警察总监
	第十节 警察总监之职权
	第十一节 巴黎市议会
	第十二节 巴黎市议会议事手续
	第十三节 巴黎市议会之职权
	第十四节 塞纳郡议会
	第十五节 郡预算
	第十六节 巴黎地方自治之呼声
	第四篇 德国市政府
	第一章 欧战前之德国市政府
	第一节 中世纪之自由城市
	第二节 拿破仑战胜前之德国城市
	第三节 一八○八年斯泰因大改革
	第四节 一八五三年之普鲁士市政法规
	第五节 欧战前普鲁士市政制度之特征
	第六节 普市之中央监督
	第七节 三级选举
	第八节 战前普市选举之其他缺点
	第九节 战前普市之政府组织
	第十节 战前普市制度教训
	第十一节 一九一八年之德国革命
	第二章 欧战后之德国市政府
	第一节 德国革命对于政府之影响
	第二节 建议中普鲁士新市政法规之特点
	第三节 德市法律上之地位
	第四节 德市之普通权力
	第五节 中央监督
	第六节 德市组织之类别
	第七节 德市选民
	第八节 市议会
	第九节 市行政委员会
	第十节 有给委员
	第十一节 无给委员
	第十二节 市行政委员会之重要
	第十三节 混合委员会
	第十四节 普市行政离中之建议
	第十五节 市长
	第十六节 大柏林市
	第十七节 大柏林市政府
	第十八节 大柏林市各区政府
	第十九节 市区工作之划分
	第二十节 大柏林市概论
	第三章 近年来德国市政府之进展
	第一节 德市与欧战之影响
	第二节 市自治之精神
	第三节 选举权
	第四节 市政府组织
	第五节 市财政
	第六节 物质建设
	第七节 市社会政策
	第八节 市债
	第九节 卧薪尝胆百折不回的精神
	第四章 德国地方政府概说
	第一节 德国的地方自治
	第二节 德国地方政府组织
	第三节 德国市政府组织
	第四节 德国邦政府对于地方之监督
	第五篇 意国市政府
	第一章 意大利市政府
	第一节 意大利古代城市
	第二节 中世纪之意大利城市
	第三节 近百年来之意大利城市
	第四节 刻下意大利城市之市政府
	第五节 意大利地方政府之系统
	第六节 意大利市政府组织
	第七节 市议会
	第八节 市行政委员会
	第九节 市长
	第十节 近年来意大利市政府之大变动
	第十一节 意市之中央监督
	第十二节 意市行政工作
	第十三节 地方自治摧残殆尽
	第十四节 罗马市政府
	第六篇 苏俄市政府
	第一章 苏俄市政府
	第一节 革命前之俄国市政府
	第二节 苏维埃市政制度
	第三节 苏俄宪法与市政制度
	第四节 一九二五年市政法规
	第五节 市选举
	第六节 市苏维埃之权力
	第七节 苏俄市行政组织
	第八节 委员会
	第九节 一九二五年之市财政法规
	第十节 市收入之分类
	第十一节 市支出
	第七篇 日本市政府
	第一章 都市地域与都市政府
	第一节 日本市政略史
	第二节 都市政府之地域范围
	第三节 东京市政府之地域范围
	第四节 大东京市设立之难题
	第五节 东京都市计划委员会
	第六节 解决都市与其附庸地间关系之他法
	第七节 大东京市政府之组织问题
	第二章 东京市之权限及其行政组织
	第一节 东京市之权限与中央监督
	第二节 良好行政组织之标准
	第三节 东京市行政之实况
	第四节 市政府行政组织
	第五节 东京市行政组织应有之改革
	第三章 都市财政之经营
	第一节 市财务行政
	第二节 豫算
	第三节 东京市豫算方法之批评
	第四节 东京市租税制度
	第五节 市税则之良好标准
	第六节 东京市租税制度之论评
	第七节 东京市公债政策
	第八节 东京市财政之膨胀
	第四章 物料购办
	第一节 市政府物料购办之重要
	第二节 东京市物料购办方法
	第五章 吏治行政
	第一节 近代城市与吏治行政
	第二节 东京市吏治行政之情况
	第三节 东京市吏治行政之批评
	第六章 市公用事业
	第一节 市公用事业之重要
	第二节 东京市之公用事业
	第三节 东京市公用事业政策改善之途径
	第七章 东京市自治
	第一节 开明的市民与市政
	第二节 东京市三级选举制度
	第三节 东京市选民注册方法
	第四节 推选及选举
	第五节 选民参政之兴趣
	第六节 刻下二级选举制之结果
	第七节 市自治与市行政
	第八节 市民对于市政兴趣促进之方法
	第九节 东京市政府应有之改良
	第十节 东京市警察行政
	第八篇 中国市政府
	第一章 中国古代都市行政之完备
	第一节 研究中国古代都市之重要
	第二节 中国古代都市
	第三节 周市官制
	第四节 周市禁令
	第五节 周市工务
	第六节 周市卫生
	第七节 周市公安
	第八节 周市行政之特点
	第九节 周与罗马都市行政之比较
	第二章 都市行政之保安化
	第一节 首都地位之日增高贵
	第二节 汉代都市官制
	第三节 都市行政官吏之蜕化
	第四节 秦汉以来保安以外之其他市政
	第三章 都市行政之中兴
	第一节 唐宋都市之昌盛
	第二节 南宋临安市
	第三节 前清都市
	第四节 中国历代都市为缺乏市自治的都市（附表三）
	第四章 广州市之「委员会」市制
	第一节 中国市自治制度之沿革
	第二节 广州市制度沿革
	第三节 广州市行政区域与行政范围
	第四节 市行政委员会
	第五节 广州市参事会
	第六节 市审计处
	第七节 监督机关
	第八节 广州市制之批评
	第五章 民十内务部订定之市自治制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三节 立法机关
	第四节 市参事会
	第五节 行政机关
	第六节 市财政
	第七节 市乡组合
	第八节 高级政府对于市之监督
	第九节 民十内务部市自治制之评论
	第十节 青岛市自治制
	第六章 淞沪市自治制
	第一节 概说
	第二节 选举权及被选举权
	第三节 立法机关
	第四节 行政机关
	第五节 市财政
	第六节 市区之划分
	第七节 市之监督
	第七章 十七年国民政府市政法规
	第一节 特别市组织法与市组织法
	第二节 特别市职务
	第三节 特别市政府组织及权限
	第四节 特别市参议会
	第五节 特别市财政
	第六节 特别市之监督
	第七节 市组织法
	第八节 十七年国民政府市政法规之批评
	第八章 十九年国民政府市组织法
	第一节 十九年市组织法之颁布
	第二节 特别市名称之取消
	第三节 公民权
	第四节 市职务
	第五节 市财政
	第六节 政府组织
	第七节 市参议会
	第八节 地方自治组织
	第九节 本法规之过渡性
	第十节 本组织法之论评
	第九章 国内的几个大市
	第一节 国内的几个大市
	第二节 南京市政沿革
	第三节 大南京市问题
	第四节 市政府组织及职权
	第五节 南京市人口统计
	第六节 市财政状况
	第七节 市公共行政
	第八节 汉口市沿革
	第九节 人口与财力
	第十节 汉口市的物质建设
	第十一节 天津市
	第二章 促进市政的基本方策
	第一节 市政促进的必要
	第二节 美国市政研究机关之起原及进展
	第三节 纽约市政研究院
	第四节 全美行政研究院
	第五节 行政研究机关风起云涌
	第六节 美国市政研究机关之分类
	第七节 日本东京市政调查会
	第八节 中国市政研究机关之组织
	第九节 打倒「万能杰克」
	第十节 树立专家行政
	第十一节 美国市政人才之养成
	第十二节 中国市政人才之养成
	第十三节 促进市民对于市政之兴趣
	第十四节 结论
	附录
	一 国民政府特别市组织法
	二 国民政府市组织法
	三 国民政府十九年市组织法

